
一、兼任教師以學期方式聘任，視各單位排課需求提出，


    經教評會三級三審後發聘，聘任程序應於學期開始前完成。





二、聘任兼任教師若聘任期間無法授課，聘任單位應提出退聘會


    簽單說明退聘原因，完成退聘程序。


　　


三、若因選課人數不足造成開課不成功，且曾授課有核發鐘點


　　費者，視同有授課，不需退聘，於本校教學視同連續，


　　但以申請教師證書時，選課人數不足造成開課不成功之期


　　間必須於本校教學年資中扣除。





四、填寫「退聘會簽單」時請說明退聘原因，須經單位主管簽


　　核，表格可於人事室網頁下載列印。








